
某鸽友群成员张某在群里表态，
只要群友的信鸽在比赛中飞进前三
名，自己就会付5万元收购鸽子，可当
群友刘某的鸽子得了亚军，张某却食
言了。

张某到底应不应该履行自己在
微信群里的“承诺”？昨天下午，在第
十一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与信鸽有关的
合同纠纷案当庭作出终审判决，认为
对微信群里的聊天内容应当严格审
慎认定法律效力，最终驳回了原告刘
某要求张某收购鸽子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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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某信鸽俱乐部建有微信
群用于会员交流，刘某和张
某都是群成员。2023 年 5
月，该俱乐部在微信群内发
起西宁信鸽比赛的报名程
序，刘某报了名。

赛前，张某在微信群中
表示，愿意以5万元/羽的价
格收购西宁比赛的前三名信
鸽。群内成员询问张某具体
收购条件，张某回复称“要有
留种价值的”“只要我看了欢
喜的”，还表示他喜欢枯鸡黄
眼的信鸽。有群成员质疑张
某的收购诚意，张某又表示，

“我在南通鸽友群里说前三
名，是我认可的情况之下”。

此后，刘某的信鸽在西
宁比赛中获得亚军。赛后，
他兴冲冲找到张某要其兑现
当初群里的收购“承诺”，可张
某却不买账，认为刘某的信鸽
不符合有留种价值、枯鸡黄眼
等条件，拒绝收购。

刘某被“放了鸽子”，一
怒之下把张某告到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发
布的收购内容属于张某希望
和他人发生合同关系的意思
表示，刘某是符合要约条件
的受要约人，其要求张某履
行收购义务，视同承诺，双方
之间的信鸽买卖合同成立生
效。据此，一审法院判令张

某支付刘某5万元并自行取
回信鸽。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
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某在微信群聊中发表
的关于收购鸽子的内容到底
有没有法律约束力？二审庭
审中，双方围绕这一争议焦
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刘某一方坚称，张某在
群里表达了鸽子飞进前三名
就收购的意愿，这是群友们
有目共睹的，张某应该说话
算话。而张某认为，刘某的
鸽子虽然得了好名次，但并
不是自己喜欢的“枯鸡黄
眼”，因此不愿收购。

说好买我鸽子，为啥“放我鸽子”？
亚军鸽主诉群友5万元购买信鸽案二审被驳回，近30万网友围观庭审

“法律应当尊重个人自由，
为个人行为留下必要空间，不
应介入缺乏法律意义的日常社
会交往。是否具有法律意义，
应当结合行为场景、当事人利
益状态、信赖程度等因素予以
分析判断。”该案二审合议庭审
判长符东杰介绍，本案中张某
尽管在微信群里作出本俱乐部
会员的信鸽仅需前三名给予收
购的表示，但综合考量行为场
景内容发展过程等因素，该表
示不符合自由真实的要求，不
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
为规则，但不能主动介入所有

社会生活，应当给社会交往留
下余地和空间，否则极易赋予
人们日常交流的额外负担，造
成法律对普通社会生活的过度
干预以及法律责任的不当扩
张。法治的意义并非不加区分
地强制调整所有行为，而是通
过规则之治维护张弛有度、充
满活力的社会秩序，允许道德、
情感、礼仪等多元社会交往领
域存在“法外空间”，保持法律
介入社会生活的必要限度，亦
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当然，网络空间也并非法
外之地。符东杰特别提醒，在
社交平台的发言，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的规定，如有不当进入

“法律的射程”之内，还是需要
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天，我市部分人大代表、
市律协代表、南通大学师生等
旁听了庭审。此次庭审通过南
通发布视频号、南通中院视频
号等多家媒体平台进行全程直
播，近30万网友在线观看。

庭审结束后，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军通
过现场连线对该案进行评析。

“微信群、QQ群等互联网群组
作为在线交流互动的网络空
间，成为许多人工作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新的网络
环境中，当事人之间的沟通交
流能否产生法律上的意义、是
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既是法学理论上经典问题的现
代阐释，也是技术发展对法学
理论的司法实践提出的新课
题。”薛军认为，南通中院选择
本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具有
极高的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

薛军说，如果当事人在无
意识、不明确的状态下所作的

意思表示均赋予其法律上的约
束力、均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这会使当事人陷于不可
测的风险中，社会交往亦会僵
化。以本案中的微信聊天群为
例，其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和典
型的社会交往性质，群内聊天
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但并非所
有发言都具有法律意义。

那么，法律介入生活的限
度在哪里，日常生活中哪些行
为具有法律约束力？薛军认
为，虽然没有普适标准，但可以
结合当事人的行为场景去考
虑。本案中张某“前三名我就
买”的表述，在没有特别明确具
体的确认性质的情况下，诸如
此类的日常生活表达还是不宜
赋予法律意义。如果刘某想与
张某建立法律上的联系，可以
单独与张某联系确认。

本报记者王玮丽
本报通讯员张怡茜 古林

本报实习生张萌萌 施玥喆

网友围观教授点评
法律介入生活应有限度

刘某的这只赛鸽，张某
到底该不该买？

南通中院经审理认为，
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
核心要素，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意思表示应当自由且真
实。本案中，张某尽管在微
信群里作出本俱乐部会员的
信鸽仅需前三名给予收购的
表示，但综合考量行为场景
内容发展过程等因素，该表
示不符合自由真实的要求，
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首先，张某虽然在微信
群内表达了收购前三名信鸽
的意愿，但也多次陈述“有留
种价值”“枯鸡黄眼”“深雨点
毛”“看了欢喜”等条件，后来
是在其他群友质疑的情况
下，才表态“本俱乐部会员仅
需前三名”。这是在特定聊
天环境下受外界刺激而作出
的情急性发言，不能仅以此
认定真实意思。其次，信鸽
爱好者收购信鸽通常具有个
性化要求，以比赛成绩作为
唯一条件收购信鸽不合常

理。再者，张某表态后，群内
有人随即给予“玩的是一种
爱好”“你不收购也不能强
迫”等回应，可见张某所作表
态并未在群成员中产生普遍
的合理信赖。

法院认为，微信群是特
定成员基于特定目的而建立
的社交平台，主要功能在于
群内成员日常闲聊和沟通。
从聊天内容看，群内聊天围
绕信鸽主题，也有家长里短、
闲言碎语，还存在交易信
息。但除非有特别明确的成
立合同关系、接受法律约束
的意思表示，不能当然认定
聊天内容具有法律约束力。
实际上，微信群聊天与线下
闲聊并无本质区别，法律应
给予同等干预，既要保护聊
天的自由，也要约束自由的
边界。法律无须介入没有危
害的日常聊天，当然也无须
介入同样情形的微信聊天。
张某的表态源于群内成员对
放鸽比赛的闲聊，并非针对信
鸽交易的沟通，整体上仍属于

日常社会交往范畴，不应直接
赋予法律上的约束力。

南通中院审理认为，买
卖是你情我愿的互动行为，
你有意而我不愿，自然不能
强迫交易。信鸽交易属于典
型的特定物交易，交易的基
础在于个人喜好、眼力以及
对信鸽价值的判断，通常需
经历磋商、看鸽、缔约、交付
等过程，有时还附有饲养、照
料等方面的特殊要求。本案
中，张某在微信群内表达收
购意愿后，刘某未作任何回
应，也未与张某单独表达交
易意愿。刘某在比赛结束后
要求张某收购信鸽，也应当
通过磋商达成交易合意，否
则不仅不符合信鸽买卖的通
常习惯，也会违背信鸽爱好
者收购信鸽的特定目的。

综上，南通中院认为张
某在微信群中所作出的收购
表示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约
束力，其上诉请求成立，遂当
庭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
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收鸽子又放鸽子？群友赛前放话赛后反悔

亚军赛鸽必须买？二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律应当给社会交往留下余地和空间


